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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團協商紀錄 

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  間 101 年 11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56 分 

地  點 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

主 持 人 呂委員學樟 

協商主題 一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案。二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政治

作戰局組織法草案」案。三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」案。四、

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案。五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主計

局組織法草案」案。六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」案。七、行

政院函請審議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。 

主持人：現在開會，本次會議要協商的法案是行政院函請審議之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、「國

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

、「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」及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

置條例草案」等七案，本會與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於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審查完竣，且均決議

不需交由黨團協商，惟各案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0 日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9 次院會決議改交黨團協

商，故於今日中午由本席召集協商，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之參與，希望今天能達成

共識，完成協商。 

請問國防部有無補充說明？（無）無補充說明。 

現在就開始進行協商。 

原本 20 日院會─發交就要進行朝野協商，我們今天最重要的是補程序問題，他們之前有請王

院長做一些溝通，各黨團也有版本，這個版本跟我們委員會審查過的大致相同，唯一不同的，

原來我在委員會裁示的部分是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，不須經朝野協商。以目前

來看，其他都沒意見，只有中科院部分建議繼續來協商，針對中科院的部分，聽聽各位委員的

意見。 

先請國防部楊副部長說明。 

楊副部長念祖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本部提國防部組織法 6 法，以及中科院行政法人設置條例，我們

希望獲得立法院的支持。在這個部分其實大家都有共識，剛才主席提到了，就是在中科院的設

置條例方面有一點異議，這是上一次會議決議的結果，本部希望大家能夠有共識，支持本部組

織法 6 法，一起通過。至於中科院設置條例部分，如果有異議，我們先暫時保留，希望組織法 6

法在沒有異議、大家有共識的情況之下，能夠全部協商通過，謝謝！ 

主持人：還沒有打仗就先退了。中科院的部分建議繼續協商，今天我們的協商 focus 在中科院的部

分，是不是聽聽各位委員的意見？事實上，在審查過程中大家沒有什麼意見。 

尤委員美女：剛剛副部長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，是不是脫鉤？本黨團的意見也是認為，國防部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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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塊沒有意見，可以讓它先通過；至於中科院部分，其實還有一些疑慮，這個疑慮最主要是

要讓它行政法人化。我們也知道，貴部一直很希望組織、人事與預算能夠鬆綁，但是這裡牽涉

整個國家國防工業與高度機密問題，讓中科院行政法人化之後，會不會第一個失去監控；第二

個是資訊外流。這些大家比較會有疑慮，所以我們建議這部分能不能更多的討論，大家再繼續

協商，國防部組織法部分先讓它通過。 

金局長兼院長壽豐：關於委員對中科院是否轉型之後仍然在監控之內，以及加了保密與相關顧慮，

其實我個人還有院內很多同仁，在各種場合我們都做過了表述、說明，原則上，我們相信在事

務上面是沒有問題的。今天對整個國防部來講，有 6 個法案，當中中科院新的設置條例狀況，

中科院尊重國防部，因為我自己是局長又兼院長，我們一定以大局為重，尊重國防部的指導。 

主持人：還沒有打仗就先豎白旗。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，這一次組改裡面，一個比較精髓的地

方就是行政法人，行政法人法已經通過，為什麼要引進行政法人呢？最重要的是，組織的瘦身

，基準法把組織做一個梳理與基本定調；第二個是人事精簡；第三個是法規的鬆綁，法規鬆綁

裡面就引進行政法人。從民進黨執政的時候，我們就在推動行政法人，最早我跟葉俊榮，葉俊

榮當研考會主委的時候，我們就談了很久。而且行政法人的名稱，是當時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

跟我建議，江前副院長是留日的。行政法人（executive agency）是從英國引進來的，英國柴契爾

首相時代，她擬了一個續階計畫，裡面把政府單位分成 2 個，一個是政策規劃機關，一個是業

務執行機構，機構就是要避開文官制度的束縛，這就是法規的鬆綁。英國執行得滿澈底的，他

們當時的政府組改精簡了 28 萬公務人員，但是完全沒有反彈，而且提升了行政效能，這個方式

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。十幾年後傳到日本，日本叫行政法人，所以我們沿用日本的名稱，因

為江前副院長丙坤是留日的，他建議這樣，我也欣然接受。 

我們引進這個部分是要避開文官制度的束縛，像我們兩廳院藝術總監不可能去參加國家考試

，或像中科院很多技術人員，要引進人才的話他們不可能去參加國家考試，因為這樣，所以我

們在組改第一階段部分預計有 5 個行政法人，包括中科院、兩廳院、國家運動員訓練中心、災

害防救中心、文化部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，3 年內就是成立這 5 個行政法人，因為有時效性，而

且有前瞻性與必要性，所以我們把 5 個行政法人希望放在第一階段能夠通過。今天就牽涉到中

科院部分，之前聯席會議在審查的過程中，很多委員也有提到，中科院屬於國防科技部分，會

不會變成行政法人而有洩密之慮？還有其他問題，都有一一提出來討論，所有問題中科院也有

一一做回答。比較遺憾的是，金局長兼院長沒有再多做說明，大家的疑慮在設置條例裡面都有

明定，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。我們建議，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中科院設置條例？如果大家還是

有疑慮，當然我們就保留繼續來協商；如果大家的疑慮可以解除，我們也可以透過今天好不容

易召開的政黨協商會議，讓它順利完成，畢其功於一役，這樣對於立法經濟與效率來講會更高

。如果我們這個會期不把握時間來審查預算，現在已經 11 月底了，馬上 12 月底，剩下一個多月

的時間，時間並不是很多，可不可以居於立法經濟與效率的考量，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看看。

如果有疑問，馬上提出來，請國防部與中科院一一來做回答，好不好？當然還是會尊重各位委

員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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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委員鎮湘：既然剛才講國防部 6 個案，大家已經沒有意見了，我們現在就做確認，下面討論的是

後面的部分，如果是中科院的部分，我想聽中科院的解釋，如果中科院的解釋目前沒有答案，

會後相關單位再去協調，最後再做確認，免得在這邊拖大家的時間。 

主持人：陳委員的建議非常好，針對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、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

」、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

案」及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」，請問各位，對這 6 個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

審查會通過的條文通過。 

接著討論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，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協商一下。 

請中科院金局長兼院長說明。 

金局長兼院長壽豐：我個人對剛剛講的保密問題，我再做一個補充說明，第一，在設置條例第三條

明定，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，這是通盤性的限制、規定，透過立法的程序掌握中科院以後所有

的作為，包括組織、人員都受到保密條款的約束。 

第二，今天沒有變成行政法人，最主要是，保密就牽涉到人，中科院的人員結構只有 3 種人

，一是軍官，二是文官，三是聘僱人員。變成行政法人之後，軍官和文官還是軍官和文官，受

到相關軍、文官的條例或法律的限制，沒有任何改變；關於聘僱人員，現在要依法行政，即使

中科院在國防部的組織架構之下，中科院現在七千多位聘僱的同仁，依據的基本上只有 2 個法

律，第一個是管理規定，是中科院和這些聘僱人員所簽定的管理規定；第二個，如果他犯了錯

，就是國家的民法和刑法。就這兩樣東西而已，沒有其他任何法律的約束，因為我們要依法行

政。 

第三，我們轉型之後有沒有什麼變化？我剛才也講，等於是人員鬆綁，在現在所有的科聘，

即使他負責實際行政任務，舉例來講，我院長指派，他可以當到副首長，但是他沒有公務人員

的身分，公務員懲戒法對他來講是沒有用的，根據歷史傳統，他最多只能當到副首長級；變成

行政法人之後，他只要擔任行政主管就視同公務人員，他要遵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的規定，他

犯了錯，就要受公務人員行政法的約束，視同公務人員。所以我們轉型之後，反而對科聘人員

更有拘束力，現在對他來講沒有拘束力。所以轉型之後法律設有拘束力，在現在的狀況之下，

我們對於相關的軍文官，保密規定可以做移冊；但是對科聘的同仁，對不起，對他沒有約束力

，因為他可以拒絕移冊。他的身分是員工，但是轉型之後，董事會就有相當大的權限，在處理

員工事務上有相當大的彈性，不論是負責主管職級或相關機密業務者，我們都可以有這方面的

作為。而且轉型之後還會引進政風室，也就是除了傳統的軍方保防、監察之外，還有政風的力

量，這樣就可以讓董事會的權限有相當大的彈性，反而能強化保密這方面的作為。另外在監督

方面，現在是由國防部直接監督，轉型之後，國防部仍然負監督之責，只是把程序法制化而已

，不會有任何鬆懈，希望以上的說明能讓委員的疑慮有所釋懷。 

主持人：其實行政法人就是準公務機關，因為行政法人都是以公務預算設立的，只是避開文官制度

的束縛，把人事鬆綁而已，研發人員要通過國家考試中五權憲法、三民主義測驗的機會不大，

過去這方面人才因此而有所限縮，英國的國家發展署（如同我們的經建會）就是採行政法人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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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，不但比我們更開放，而且還成立國家文官學院，不但負責所有文官的培訓，行有餘力，甚

至可以收費方式替企業訓練人才，如此一來，待遇更好，效率更高，所以採行政法人型態是有

他的好處的。與組改相關的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、總員額法、暫行組織規程、行政院組織

法及行政法人法五個基本大法都已經完成立法，後續各部會組織法就依據基準法、總員額法及

行政法人法的規定處理，如果各部會有無法如期完成組織法的情形，則可以透過暫行組織條例

處理，這樣立法才比較有效率，藉此機會做以上補充說明。針對委員的疑慮，請金院長再做補

充說明。 

金局長兼院長壽豐：有人認為中科院轉型後將不受管控，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。就一個組織而言，

明年要做哪些事，必須在今年 9 月份前提出營運計畫送到國防部，而且這些營運計畫還不只關

係到一年，甚至要提出未來五年的計畫，這些計畫都需由國防部撥給預算，也就是說所有計畫

都要獲得國防部的許可、同意和背書，因此營運方面根本不會脫離國防部的監控。再者，在第

二年的第一季之前，我們要彙整過去一年的所有成果，透過績效評鑑委員會送到國防部審核，

可見這部分同樣受到監督。至於經費方面，國防部撥給中科院的所有預算，審計部一樣可以透

過國防部監督經費的運用情形，因此在預算上受到審計部的監督。最後是大院可以透過國防部

，要求中科院的董事長、院長就所有的施政和執行狀況一起到大院報告備詢，由以上各項看來

，我們都有受到監督。有關行政法人的財產方面，依法是可以使用但不能處分，也就是說國防

部給的這些不動產、土地及所有資產，中科院只能使用但不能處分買賣，一旦無法營運，這些

都還是國家的資產，不會有任何遺漏。另外是依現行設計，權力的中樞在董事會，董事會成員

中有一半是政府官員，包括國防部、將來的科技部和經濟部，因為我們希望將來能軍民通用，

把力量整合在一起，所以同樣是在整個政府的監督之下。 

謹作以上補充報告，藉以呼應剛才呂委員提到的，英國建立的制度可以在日本推行得很好，

我們希望能將此經驗用在中華民國台灣，讓這個機構不僅能延續過去的傳統作為，而且能注入

活力，在人事及財務上鬆綁，以符合時代潮流和脈動，替國家負更多的責任，希望委員給予支

持。 

主持人：當初把兩廳院轉型為行政法人時，就有委員提出到底是董事長制還是執行長制、藝術總監

制的疑問，這次修法已經將此問題解決，針對這部份，請研考會戴副主委說明。 

戴副主任委員豪君：首先要說明的是，委員剛才垂詢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部分，現在已經確定是一

個董事會，其下為兩廳院，分別由藝術總監負責。其次有關中科院方面，第三條已經將其納入

國家機密保護法所稱機關範疇，所以委員關心的重點已經在該條做了處理。 

主持人：換句話說，在行政法人成立時已經明定為董事長制或執行長制、藝術總監制，當然稱謂可

能會有所不同，比如國家運動中心是稱主任。 

李委員貴敏：在法案出委員會時本來的決議是不用朝野協商的，後來院會又發交回來要求委員會進

行朝野協商，我們剛才已經把除中科院組織法之外的六個法案做了確認，民進黨也沒有問題，

所以現在僅剩中科院的部分需要討論，請問我們到底需要協商什麼內容？請問召委，前幾次會

議的討論，民進黨對草案名稱有沒有意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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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沒有意見。 

李委員貴敏：我們總要知道朝野之間到底在吵什麼？現在我們就協商的內容逐條來做檢視，既然民

進黨對草案名稱沒有意見，接下來是第七條，請問各位有沒有問題？ 

尤委員美女：針對中科院的組織，我們主要的爭議是中科院未來到底要不要變成行政法人，而不是

條例裡面一條一條的組織編制。 

李委員貴敏：也就是說，民進黨對條例第二條還有意見，除此之外，對其他條文民進黨的委員還有

沒有意見？ 

鄭委員天財：第二條的規定牽涉到要不要董事會的組織，還有第五條也是有關董事會組織的規定。 

李委員貴敏：民進黨的委員只對第二條、第五條有意見嗎？ 

尤委員美女：我們爭議的關鍵在於中科院的組織要不要組織化，如果要行政法人化，其整個組織就

是行政法人的規範，也就是說，大方向的確立與組織的架構是有連動性關係，我們不要這樣一

條一條來檢視。 

李委員貴敏：照尤委員的意思是，對中科院設置條例草案，我們上次討論到草案的名稱，以及第七

條、第八條，你們全部否決，現在要重新再來過，是嗎？ 

尤委員美女：黨團的意思是，既然中科院是屬於國家機關性質，而且其業務牽涉到我們國防高度的

機密以及整個國防科技的發展，所以，對其是否適合行政法人化，我們存疑，因此，建議交由

黨團協商。 

李委員貴敏：假設最後協商結果中科院還是行政法人化，過去我們審查通過的條文是要重新來過，

還是不用？ 

尤委員美女：不用。 

李委員貴敏：如果我們先對這兩點作一確認，接下來就不用再討論每個條文內容了。現在我們就要

確認未來中科院的組織要不要行政法人化，如果是採行政法人的制度，那麼，上次討論的結論

就依然有效，對不對？ 

鄭委員天財：不能做這樣的推論，因為民進黨黨團對中科院行政法人化還有疑慮，也許這些疑慮可

以從部分條文的增修而不存在。 

陳委員鎮湘：我很懷疑鄭委員政黨的屬性。 

鄭委員天財：你這種懷疑完全錯誤！ 

陳委員鎮湘：今天既然是政黨協商，就請鄭委員先了解你到底代表哪個政黨？ 

尤委員美女：鄭委員只是想把議題的爭點弄清楚。 

鄭委員天財：我是想把民進黨黨團的疑慮，以及如何解決雙方的爭點說清楚。 

陳委員鎮湘：現在我們既然是在做黨團協商，就請你說清楚黨團的意思 。 

鄭委員天財：我贊成中科院的組織行政法人化。 

尤委員美女：每位委員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。 

陳委員鎮湘：鄭委員既然贊成中科院行政法人化，就不要再提出與黨團不同的意見。 

鄭委員天財：我贊成中科院的組織行政法人化，但問題是民進黨黨團現在對國家機密的部分有疑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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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們認為，有沒有可能從其他條文再加以充實，以消除他們的疑慮…… 

陳委員鎮湘：對這部分我們同意。 

鄭委員天財：因為李委員提出疑問，所以，我現在是幫行政院也是幫國防部做這樣的說明：如果從

其他條文再做充實之後，可以消弭民進黨黨團在國家機密方面的疑慮，我們就可以好好對這部

分進行討論，譬如第三條最後一項有關人員離開的相關規定，會不會有洩密之虞，需不需要強

化保密的部分？這才是民進黨黨團有疑慮的主要癥結。最後本席要再次重申：我贊成中科院的

組織行政法人化。 

陳委員鎮湘：上次協商本席也有參與，如果每次協商都是這樣的結果，本席對本院議事的程序感到

相當難過，此其一。 

其次，軍中的士氣會被我們這樣的議事程序給拖垮，由於立法院對一個單位的組織遲遲不能

做決定，未來到底是上還是下，他們對前途感到非常茫然，軍人有一個守則，就是「錯誤的決

心比猶豫不決更為嚴重」，現在中科院的狀況就是不上不下，如果我們一直不能決定是否行政

法人化，試問，金院長在沒有法律基礎的情況下怎麼帶人？我們還要這樣繼續讓他們空轉下去

嗎？到底要拖多久的時間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議事規則？建議主席今天就要對是否行政法人化

做成決定，要就是要，不要就不要，不要再拖拖拉拉了！ 

李委員貴敏：我剛才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，一如陳委員所說，當初我們審查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

等 7 個法案時，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委員，大家都很認真地討論，也花了很多時間，我還記

得當天審查到滿晚的，最後做成提報院會討論時不需要經過朝野協商的決議，但院會卻將這個

案子又交回本委員會，我剛才特別詢問議事人員這樣處理的法律依據，姑不論如何，這些法案

既然重新交回委員會，我們當然希望議事的進行能更為順暢，這也是我剛才會問朝野雙方到底

在吵什麼的原因，院會把這些法案交回委員會，到底要我們協商什麼問題？總是要有個爭點，

我們協商時才能聚焦，也才會有效率，剛才國防部的代表，還有委員同仁都指出現在唯一的問

題出在中科院的組織要不要行政法人化，其實，委員會在提報院會討論之前，我們在行政法人

化的前提下，對中科院設置條例的修正都已經完成，現在院會交付的協商，若單純還是針對行

政法人化，站在議事效能的角度，我實在很難想像這個法案何以又要重新再來過？即使以一個

法律人的角度，也很難想像為何要這樣做？這樣一來，之前的審查與討論又算什麼？ 

如果今天我們不再朝行政法人化的方向來制定中科院的組織，以前我們所做的討論與修正都

不算數，我當然可以理解，因為整個大架構已經不一樣了，可是如果仍是行政法人化的大架構

，以前審查的結果為何要再修正？如果我們的議事程序要這樣走，那麼，委員會根本可以廢掉

，以後行政院送來的法案統統交由院會協商就好了。 

理論上來說，院會交回委員會協商，應該是討論有爭議的部分，現在我們好像不是要討論有

爭議的部分，而是要重新再來過一遍，果若如是，委員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，因為從委員會送

出去的法案，以後院會還是會交回來，所以，我們不需要再浪費時間。現在本席想先請問在場

有沒有民進黨黨團的代表？如果沒有，我們是否要請議事人員聯繫柯總召到會？還是尤委員可

以代表民進黨黨團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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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委員美女：柯總召的意思是，中科院的組織若朝行政法人化的方向來訂定，可能有一些疑慮，所

以，提議這部分保留協商。 

主持人：也就是說，除中科院設置條例之外的其他組織法草案可以先行通過。 

尤委員美女：是的。 

李委員貴敏：我的問題主要是針對中科院組織架構到底要不要行政法人化…… 

尤委員美女：這個問題應該是黨團幾個大頭必須花腦筋協商的，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，所以，與

中科院設置條例無關的其他法案可以先送院會。 

李委員貴敏：如果黨團幾個大頭決定還是採行政法人化之後，我們有無必要再就細節的部分進行討

論？這也是剛才鄭委員提問的關鍵，我覺得民主政治並非幾個大頭搞霸權，大家都可以提問題

，對不對？現在召委好像已經跟柯總召聯絡上了，我們就聽聽召委怎麼說？ 

鄭委員天財：我贊成先讓大家沒有意見的法案通過，並儘快送院會三讀通過，至於中科院組織行政

法人化的部分，因為民進黨黨團還有疑慮，我們可以再多做溝通，事實上，中科院目前運作上

還不成問題，所以，請同仁對這部分再做充分溝通，總而言之，我們不要因為中科院的案子而

影響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其他六個法案的立法期程。 

陳委員鎮湘：既然我們現在要對中科院的組織要不要行政法人化進行協商，就應該先聽聽中科院的

解釋，如果他們的解釋不被我們多數人接受，就協商不成，如果中科院的解釋可以被我們多數

人接受，基於民主政治的精神，這個法當然要過，為什麼一個人的想法就可以阻擋多數人的意

見？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要不然就不要協商，否則，他一個人就可以否決大家的意見，

那我們在這裡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！ 

主持人：今天本席之所以主持這場協商會議，主要是院會交付下來，原來這幾個法案在委員會審查

完竣後決議不需要交黨團協商，但國防部在院會討論前的政黨協商會議中跟王院長談及此事，

談的結果是有關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 6 個法同意通過，至於中科院設置條例則是繼續協商

。對此結果，我們認為，委員會既已做了不需交由黨團協商的決議，之後若越過委員會做變更

，即使這些法案最後統統通過，程序上也會有問題，坦白說，我認為整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國防

部太猴急了，以大法官第四九九號解釋來說，當時國民大會召開修憲會議，擔任國大議長的蘇

南成主持會議時，誤將記名表決裁示為舉手表決，所以，大法官第四九九號解釋基於程序正義

而解釋這次修憲不算，今天的協商就是有這樣的考量在裡面，也算是補程序。 

另外，基於立法經濟與立法效益的考量，所以，這次就讓這 7 個法一併通過，我剛才也跟柯

總召聯繫過，他表示基本上他也沒有問題，只是黨團內部有一些不同意見，他有必要再做一些

整合，先讓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 6 案通過，至於中科院設置條例則留待繼續協商，他可能

藉此希望跟國民黨團交換其他議案的通過，坦白講，這是一種議事策略的運用，事實上，在委

員會審查時大家已經就所有法案的內容做過充分溝通，相信尤委員也很清楚，對部分委員的疑

慮，在協商過程中也都一一排除，所以，今天召開這樣的協商會議，除在程序上補正之外，我

們就先讓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 6 案通過，至於中科院設置條例草案另擇期繼續協商。 

陳委員鎮湘：召委若早把這段來龍去脈講清楚，本席就不會發剛才那頓脾氣。對本院所召開的朝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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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，本席非常不以為然，如果都是採密室協商方式，我在此很坦然地說：中華民國沒有未來

！ 

主持人：就是因為國防部太猴急了，直接找上王院長，我覺得國防部不可以也不應該做這件事，你

們這樣做太不尊重我們委員會了！ 

尤委員美女：剛才召委後面講的一些話，很多是出於召委自己的臆測，我們不予認同，同時，我還

要表達黨團對中科院設置條例草案仍有一些疑慮，所以，建議這部分回到黨團總召的協商，至

於其他法案則可以出委員會了。 

李委員貴敏：這些法案在議事程序上之所以出現這麼大的變動，同時，也造成委員同仁之間這麼大

的誤會，我們覺得國防部應該好好檢討，對相關的委員也要很誠心地致歉。 

主持人：經過在場委員協商，獲致以下結論： 

協商結論： 

一、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、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

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參謀本部

組織法草案」案，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。 

二、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，另定期繼續協商。 

協商主持人：呂學樟 

協 商 代 表：尤美女 

今天協商的法案就照以上結論通過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 

尤委員美女：結論第二點有關中科院設置條例草案另定期繼續協商，應該不是由本委員會協商，是

嗎？ 

主持人：將來也是由我們委員會協商，如果委員會協商不成時再送院會，請王院長做跨院際的協商

。 

如果各位對以上協商結論沒有意見，就照協商結論通過，現在已完成協商，謝謝各位委員及

各機關代表的參加，現在散會。 

散會（13 時 51 分） 

 
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

時  間：101 年 11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30 分 

地  點：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

協商主題： 

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、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

軍備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

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」及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 

協商結論： 

一、「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」、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備局組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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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」、「國防部參謀本部

組織法草案」案，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。 

二、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」案，另定期繼續協商。 

協商主持人：呂學樟   

協 商 代 表：尤美女  柯建銘  吳育昇  賴士葆  廖正井  

李桐豪  林鴻池  潘孟安  蔡其昌  林世嘉  

黃文玲   


